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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基本要求、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识别、防护措施及应急救援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

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施工活动的企业、事业及个体经济组织的职

业病危害预防控制及卫生行政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和项目监理对施工企业的职业

卫生监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

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l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 l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l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l93  石棉作业职业卫生管理规范 

    GBZ/T l98  使用人造矿物纤维绝热棉职业病危害防护规程 

    GBZ/T 205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护规范 

    GB/T 3608  高处作业分级 



    GB/T l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 l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施工现场 construction site 

    经批准进行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施工活动所占用的施工场地。 

3.2 项目经理 project manager 

    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授权或委托代理人。 

3.3 项目经理部 project management team 

    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和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按照企业的相关规定组建的、

进行项目管理的一次性的组织机构。 

3.4 项目监理 project supervisor 

    监理单位派驻工程项目负责履行委托监理合同的组织机构或责任人。 

3.5 工程总承包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工程总承包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

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3.6  项目分包 project subcontracting 

    承包人将其承包合同中所约定工作的一部分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

承担，简称分包。 



4  基本要求 

4.1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项目经理为职业卫生管理第一责任

人，施工经理为直接责任人。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

本施工队、本班组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4.2  实行总承包和分包的施工项目，由总承包单位统一负责施工现场的职业卫

生管理，检查督促分包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职业病危害防治的内容应

当在分包合同中列明。任何单位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包给不具备职业

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项目经理部应根据项目的职业病危害特点，制定相应的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适用于分包队或临时工的

施工活动。 

4.3  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卫生管理人员。建筑工程、装修工程

按照建筑面积配备：1万 m
2
及以下的工程至少配备 1人，1万 m

2
~5万 m

2
的工程至

少配备 2人，5万 m2以上的工程至少配备 3人；土木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

按照总造价配备：5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至少配备 1人。5000万元~1 亿元的工程

至少配备 2人，1亿元以上的工程至少配备 3人。分包单位应根据作业人数配备

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50人以下的配备 1人。50人~200人的配备 2人。

200人以上的根据所承担工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实际情况增配，并不少于施工总

人数的 5‰。 

4.4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项目经理部负责人、

建造师、专职和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经过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

培训，具备与施工项目相适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项目经理部应组织对

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相关知识培训、考核，确保劳动者

具备必要的职业卫生知识、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知识。培训

考核不合格者不能上岗作业。 

4.5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

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应符合 GBZ 188



的要求。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离岗后医学随访以及应

急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应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进行。项目结束时，项目经理部应将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档案移交给项目总承包单

位，总承包单位应长期保管劳动者的健康监护资料。 

4.6  项目经理部应在施工现场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

示标识和说明，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和防护措施。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 GBZ 158的要求。 

4.7  施工现场使用高毒物品的用人单位应配备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医师和护

士。对高毒作业场所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毒物浓度检测，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控制

效果评价；不具备该条件的，应与依法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签订合

同，由其提供职业卫生检测和评价服务。 

4.8  项目经理部应向施工工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施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

做好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记录、报告和档案的移交工作。 

4.9  项目监理应对施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

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

档。 

5  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 

5.1  职业病危害特点 

5.1.1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繁多、复杂。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来源多、种

类多，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见附录 A）。既有施工工艺产生的

危害因素，也有自然环境、施工环境产生的危害因素，还有施工过程产生的危害

因素。既存在粉尘、噪声、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的危害，也存在高

处作业、密闭空间作业、高温作业、低温作业、高原（低气压）作业、水下（高

压）作业等产生的危害，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的危害也相当突出。一个施工



现场往往同时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不同施工过程存在不同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 

5.1.2  职业病危害防护难度大。建筑施工工程类型有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交通工程、通讯工程、水利工程、铁道工程、冶金工程、电力工程、

港湾工程等；建筑施工地点可以是高原、海洋、水下，室外、室内、箱体，城市、

农村、荒原、疫区，小范围的作业点、长距离的施工线等；作业方式有挖方、掘

进、爆破、砌筑、电焊、抹灰、油漆、喷砂除锈、拆除和翻修等，有机械施工，

也有人工施工等。施工工程和施工地点的多样化，导致职业病危害的多变性，受

施工现场和条件的限制，往往难以采取有效的工程控制技术设施。 

5.2  施工前识别 

5.2.1  施工企业应在施工前进行施工现场卫生状况调查，明确施工现场是否存

在排污管道、历史化学废弃物填埋、垃圾填埋和放射性物质污染等情况。 

5.2.2  项目经理部在施工前应根据施工工艺、施工现场的自然条件对不同施工

阶段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列出职业病危害因素清单。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识别范围必须覆盖施工过程中所有活动，包括常规和非常规（如特殊季节的

施工和临时性作业）活动、所有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包括供货方、访问者）的活

动，以及所有物料、设备和设施（包括自有的、租赁的、借用的）可能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5.3  施工过程识别 

5.3.1  项目经理部应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根据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种类、浓度（或强度）、接触人数、频度及时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发

生职业病的危险程度，对不同施工阶段、不同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

检测和评价，确定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关键控制点。当施工设备、材料、工艺

或操作堆积发生改变时，并可能引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性质、浓度（或强

度）发生变化时，或者法律及其职业卫生要求变更时，项目经理部应重新组织进

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检测和评价。 



5.3.2  粉尘 

建筑行业在施工过程中产生多种粉尘，主要包括矽尘、水泥尘、电焊尘、石

棉尘以及其他粉尘等。产生这些粉尘的作业主要有： 

a)  矽尘：挖土机、推土机、刮土机、铺路机、压路机、打桩机、钻孔机、

凿岩机、碎石设备作业；挖方工程、土方工程、地下工程、竖井和隧道掘进作业；

爆破作业；喷砂除锈作业；旧建筑物的拆除和翻修作业。 

b)  水泥尘：水泥运输、储存和使用。 

c)  电焊尘：电焊作业。 

d)  石棉尘：保温工程、防腐工程、绝缘工程作业；旧建筑物的拆除和翻

修作业。 

e)  其他粉尘：木材加工产生木尘；钢筋、铝合金切割产生金属尘；炸药

运输、贮存和使用产生三硝基甲苯粉尘；装饰作业使用腻子粉产生混合粉尘；使

用石棉代用品产生人造玻璃纤维、岩棉、渣棉粉尘。 

5.3.3  噪声 

建筑行业在施工过程中产生噪声，主要是机械性噪声和空气动力性噪声。产

生噪声的作业主要有： 

a)  机械性噪声：凿岩机、钻孔机、打桩机、挖土机、推土机、刮土机、

自卸车、挖泥船、升降机、起重机、混凝土搅拌机、传输机等作业；混凝土破碎

机、碎石机、压路机、铺路机，移动沥青铺设机和整面机等作业；混凝土振动棒、

电动圆锯、刨板机、金属切割机、电钻、磨光机、射钉枪类工具等作业；构架、

模板的装卸、安装、拆除、清理、修复以及建筑物拆除作业等。 

b)  空气动力性噪声：通风机、鼓风机、空气压缩机、铆枪、发电机等作

业；爆破作业；管道吹扫作业等。 



5.3.4  高温 

建筑施工活动多为露天作业，夏季受炎热气候影响较大，少数施工活动还存

在热源（如沥青设备、焊接、预热等），因此建筑施工活动存在不同程度的高温

危害。 

5.3.5  振动 

部分建筑施工活动存在局部振动和全身振动危害。产生局部振动的作业主要

有：混凝土振动棒、凿岩机、风钻、射钉枪类、电钻、电锯、砂轮磨光机等手动

工具作业。产生全身振动的作业主要有：挖土机、推土机、刮土机、移动沥青铺

设机和整面机、铺路机、压路机、打桩机等施工机械以及运输车辆作业。 

5.3.6  密闭空间 

许多建筑施工活动存在密闭空间作业，主要包括： 

a)  排水管、排水沟、螺旋桩、桩基井、桩井孔、地下管道、烟道、隧道、

涵洞、地坑、箱体、密闭地下室等，以及其他通风不足的场所作业； 

b)  密闭储罐、反应塔（釜）、炉等设备的安装作业； 

c)  建筑材料装卸的船舱、槽车作业。 

5.3.7  化学毒物 

许多建筑施工活动可产生多种化学毒物，主要有： 

a)  爆破作业产生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 

b)  油漆、防腐作业产生苯、甲苯、二甲苯、四氯化碳、酯类、汽油等有

机蒸气，以及铅、汞、镉、铬等金属毒物；防腐作业产生沥青烟； 

c)  涂料作业产生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以及铅、

汞、镉、铬等金属毒物； 



d)  建筑物防水工程作业产生沥青烟、煤焦油、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

以及石棉、阴离子再生乳胶、聚氨酯、丙烯酸树脂、聚氯乙烯、环氧树脂、聚苯

乙烯等化学品； 

e)  路面敷设沥青作业产生沥青烟等； 

f)  电焊作业产生锰、镁、铬、镍、铁等金属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化

碳、臭氧等； 

g)  地下储罐等地下工作场所作业产生硫化氢、甲烷、一氧化碳和缺氧状

态。 

5.3.8  其他因素 

许多建筑施工活动还存在紫外线作业、电离辐射作业、高气压作业、低气压

作业、低温作业、高处作业和生物因素影响等。 

a)  紫外线作业主要有：电焊作业、高原作业等； 

b)  电离辐射作业主要有：挖掘工程、地下建筑以及在放射性元素本底高

的区域作业，可能存在氡及其子体等电离辐射；X射线探伤、γ射线探伤时存在

X射线、γ射线电离辐射； 

c)  高气压作业主要有：潜水作业、沉箱作业、隧道作业等； 

d)  低气压作业主要有：高原地区作业； 

e)  低温作业主要有：北方冬季作业； 

f)  高处作业主要有：吊臂起重机、塔式起重机、升降机作业等；脚手架

和梯子作业等； 

g)  可能接触生物因素的作业主要有：旧建筑物和污染建筑物的拆除、疫

区作业等可能存在炭疽、森林脑炎、布氏杆菌病、虫媒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 



6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 

6.1  原则 

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施工现场职业病危害的特点，采取以下职业病危害防护措

施； 

6.1.1  选择不产生或少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筑材料、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配

备有效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符

合 GBZ 2.1 和 GBZ2.2 的要求。职业病防护设施应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确

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6.1.2  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必须保证选型正确，维护得当。

建立、健全个人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用、更换、报废等管理

制度，并建立发放台账。 

6.1.3  制定合理的劳动制度，加强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和教育培训。 

6.1.4  可能产生急性健康损害的施工现场设置检测报警装置、警示标识、紧急

撤离通道和泄险区域等。 

6.2  粉尘 

6.2.1  技术革新。采取不产生或少产生粉尘的施工工艺、施工设备和工具，淘

汰粉尘危害严重的施工工艺、施工设备和工具。 

6.2.2  采用无危害或危害较小的建筑材料。如不使用石棉、含有石棉的建筑材

料。 

6.2.3  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或密闭隔离操作。如挖土机、推土机、刮土机、铺

路机、压路机等施工机械的驾驶室或操作室密闭隔离，并在进风口设置滤尘装置。 

6.2.4  采取湿式作业。如凿岩作业采用湿式凿岩机；爆破采用水封爆破；喷射

混凝土采用湿喷；钻孔采用湿式钻孔；隧道爆破作业后立即喷雾洒水；场地平整



时，配备洒水车，定时喷水作业；拆除作业时采用湿法作业拆除、装卸和运输含

有石棉的建筑材料。 

6.2.5  设置局部防尘设施和净化排放装置。如焊枪配置带有排风罩的小型烟尘

净化器；凿岩机、钻孔机等设置捕尘器。 

6.2.6  劳动者作业时应在上风向操作。 

6.2.7  建筑物拆除和翻修作业时，在接触石棉的施工区域设置警示标识，禁止

无关人员进入。 

6.2.8  根据粉尘的种类和浓度为劳动者配备合适的呼吸防护用品，并定期更换。

呼吸防护用品的配备应符合 GB/T18664的要求，如在建筑物拆除作业中，可能接

触含有石棉的物质（如石棉水泥板或石棉绝缘材料），为接触石棉的劳动者配备

正压呼吸器、防护板；在罐内焊接作业时，劳动者应佩戴送风头盔或送风口罩；

安装玻璃棉、消音及保温材料时，劳动者必须佩戴防尘口罩。 

6.2.9  粉尘接触人员特别是石棉粉尘接触人员应做好戒烟/控烟教育。 

6.2.10  石棉尘的防护按照 GBZ/T 193 执行，石棉代用品的防护按照 GBZ/T 198

执行。 

6.3  噪声 

6.3.1  尽量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代替高噪声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

如使用低噪声的混凝土振动棒、风机、电动空压机、电锯等；以液压代替锻压，

焊接代替铆接；以液压和电气钻代替风钻和手提钻；物料运输中避免大落差和直

接冲击。 

6.3.2  对高噪声施工设备采取隔声、消声、隔振降噪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

劳动者隔开。如气动机械、混凝土破碎机安装消音器，施工设备的排风系统（如

压缩空气排放管、内燃发动机废气排放管）安装消音器，机器运行时应关闭机盖

（罩），相对固定的高噪声设施（如混凝土搅拌站）设置隔声控制室。 



6.3.3  尽可能减少高噪声设备作业点的密度。 

6.3.4  噪声超过 85dB(A)的施工场所，应为劳动者配备有足够衰减值、佩戴舒

适的护耳器，减少噪声作业，实施听力保护计划。 

6.4  高温 

6.4.1  夏季高温季节应合理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间施工。严格控制

劳动者加班，尽可能缩短工作时间，保证劳动者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时间。 

6.4.2  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采取轮流作业方式，增加工间休息次数和休息

时间。如：实行小换班，增加工间休息次数，延长午休时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

进行室外高温作业等。 

6.4.3  当气温高于 37℃时，一般情况应当停止施工作业。 

6.4.4  各种机械和运输车辆的操作室和驾驶室应设置空调。 

6.4.5  在罐、釜等容器内作业时，应采取措施，做好通风和降温工作。 

6.4.6  在施工现场附近设置工间休息室和浴室，休息室内设置空调或电扇。 

6.4.7  夏季高温季节为劳动者提供含盐清凉饮料（含盐量为 0.1%~0.2%），饮

料水温应低于 15℃。 

6.4.8  高温作业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证者应及

时调离高温作业岗位。 

6.5  振动 

6.5.1  应加强施工工艺、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改造。尽可能避免使用手持风动

工具；采用自动、半自动操作装置，减少手及肢体直接接触振动体；用液压、焊

接、粘接等代替风动工具的铆接；采用化学法除锈代替除锈机除锈等。 



6.5.2  风动工具的金属部件改用塑料或橡胶，或加用各种衬垫物，减少因撞击

而产生的振动；提高工具把手的温度，改进压缩空气进出口方位，避免手部受冷

风吹袭。 

6.5.3  手持振动工具（如风动凿岩机、混凝土破碎机、混凝土振动棒、风钻、

喷砂机、电钻、钻孔机、铆钉机、铆打机等）应安装防振手柄，劳动者应戴防振

手套。挖土机、推土机、刮土机、铺路机、压路机等驾驶室应设置减振设施。 

6.5.4  手持振动工具的重量，改善手持工具的作业体位，防止强迫体位，以减

轻肌肉负荷和静力紧张；避免手臂上举姿势的振动作业。 

6.5.5  采取轮流作业方式，减少劳动者接触振动的时间，增加工间休息次数和

休息时间。冬季还应注意保暖防寒。 

6.6  密闭空间 

按照 GBZ/T 205 的有关规定执行。 

6.7  化学毒物 

6.7.1  优先选用无毒建筑材料，用无毒材料替代有毒材料、低毒材料替代高毒

材料。如尽可能选用无毒水性涂料；用锌钡白、钛钡白替代油漆中的铅白，用铁

红替代防锈漆中的铅丹等；以低毒的低锰焊条替代毒性较大的高锰焊条；不得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者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毒化学品，禁止使用含苯的涂料、

稀释剂和溶剂。尽可能减少有毒物品的使用量。 

6.7.2  尽可能采用可降低工作场所化学毒物浓度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使工

作场所的化学毒物浓度符合 GBZ2.1的要求，如涂料施工时用粉刷或辊刷替代喷

涂。在高毒作业场所尽可能使用机械化、自动化或密闭隔离操作，使劳动者不接

触或少接触高毒物品。 

6.7.3  设置有效通风装置。在使用有机溶剂、稀料、涂料或挥发性化学物质时，

应当设置全面通风或局部通风设施；电焊作业时，设置局部通风防尘装置；所有



挖方工程、竖井、土方工程、地下工程、隧道等密闭空间作业应当设置通风设施，

保证足够的新风量。 

6.7.4  使用有毒化学品时，劳动者应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作业点的上风向施

工。分装和配制油漆、防腐、防水材料等挥发性有毒材料时，尽可能采用露天作

业，并注意现场通风。工作完毕后，有机溶剂、涂料容器应及时加盖封严，防止

有机溶剂的挥发。使用过的有机溶剂和其他化学品应进行回收处理，防止乱丢乱

弃。 

6.7.5  使用有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

说明。警示说明应载明产生职业中毒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救援措施

等内容。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当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

示说明，并设置通讯报警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6.7.6  存在有毒化学品的施工现场附近应设置盥洗设备，配备个人专用更衣箱；

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还应设置淋浴间，其工作服、工作鞋帽必须存放在高毒

作业区域内；接触经皮肤吸收及局部作用危险性大的毒物，应在工作岗位附近设

置应急洗眼器和沐浴器。 

6.7.7  接触挥发性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应当配备有效的防毒口罩（或防毒面

具）；接触经皮肤吸收或刺激性、腐蚀性的化学品，应配备有效的防护服、防护

手套和防护眼镜。 

6.7.8  拆除使用防虫、防蛀、防腐、防潮等化学物（如有机氯 666、汞等）的

旧建筑物时，应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 

6.7.9  应对接触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使劳动者了解所接触

化学品的毒性、危害后果，以及防护措施。从事高毒物品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经培

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6.7.10  劳动者应严格遵守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严禁在有

毒有害工作场所进食和吸烟，饭前班后应及时洗手和更换衣服。 



6.7.11  项目经理部应定期对工作场所的重点化学毒物进行检测、评价。检测、

评价结果存入施工企业职业卫生档案，并向施工现场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备

案并向劳动者公布。 

6.7.12  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和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接触有毒化学品的作

业。 

6.8  紫外线 

6.8.1  采用自动或半自动焊接设备，加大劳动者与辐射源的距离。 

6.8.2  产生紫外线的施工现场应当使用不透明或半透明的挡板将该区域与其

他施工区域分隔，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区域，避免紫外线对其他人员的影响。 

6.8.3  电焊工必须佩戴专用的面罩、防护眼镜，以及有效的防护服和手套。 

6.8.4  高原作业时，使用玻璃或塑料护目镜、风镜，穿长裤长袖衣服。 

6.9  电离辐射 

6.9.1  不选用放射性水平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建筑材料，尽可能避免使用放射

源或射线装置的施工工艺。 

6.9.2  合理设置电离辐射工作场所，并尽可能安排在固定的房间或围墙内；综

合采取时间防护、距离防护、位置防护和屏蔽防护等措施，使受照射的人数和受

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6.9.3  按照 GB18871的有关要求进行防护。将电离辐射工作场所划分为控制区

和监督区，进行分区管理。在控制区的出入口或边界上设置醒目的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在监督区边界上设置警戒绳、警灯、警铃和警告牌。必要时应设专人警戒。

进行野外电离辐射作业时，应建立作业票制度，并尽可能安排在夜间进行。 

6.9.4  进行电离辐射作业时，劳动者必须佩戴个人剂量计，并佩戴剂量报警仪。 



6.9.5  电离辐射作业的劳动者经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放射防护知识培训，考核

合格后持证上岗。 

6.9.6  施工企业应建立电离辐射防护责任制，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安全防护

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采取自主管理、委托管理与监督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措

施。严格执行放射源的运输、保管、交接和保养维修制度，做好放射源或射线装

置的使用情况登记工作。 

6.9.7  隧道、地下工程施工场所存在氡及其子体危害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危害，

应加强通风和防止内照射的个人防护措施。 

6.9.8  工作场所的电离辐射水平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标准。当劳动者受

照射水平可能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时，应当进行放射作业危害评价，安排合适的

工作时间和选择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6.10  高气压 

6.10.1  应采用避免高气压作业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如水下施工时采用管

柱钻孔法替代潜涵作业，水上打桩替代沉箱作业等。 

6.10.2  水下劳动者应严格遵守潜水作业制度、减压规程和其他高气压施工安

全操作规定。 

6.11  高原作业和低气压 

6.11.1  根据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确定劳动定额和劳动强度。初入高原的劳动者

在适应期内应当降低劳动强度，并视适应情况逐步调整劳动量。 

6.11.2  劳动者应注意保暖，预防呼吸道感染、冻伤、雪盲等。 

6.11.3  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凡有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器质性心

脏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间质性肺病、伴肺功能损害的疾病、贫血、

红细胞增多症等高原作业禁忌证的人员均不宜进入高原作业。 



6.12  低温 

6.12.1  避免或减少采用低温作业或冷水作业的施工工艺和技术。 

6.12.2  低温作业应当采取自动化、机械化工艺技术，尽可能减少低温、冷水

作业时间。 

6.12.3  尽可能避免使用振动工具。 

6.12.4  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在施工现场附近设置取暖室、休息室等。劳动者

应当配备防寒服（手套、鞋）等个人防护用品。 

6.13  高处作业 

6.13.1  重视气象预警信息，当遇到大风、大雪、大雨、暴雨、大雾等恶劣天

气时，禁止进行露天高处作业。 

6.13.2  劳动者应进行严格的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有高血压、恐高症、癫痫、

晕厥史、梅尼埃病、心脏病及心电图明显异常（心律失常）、四肢骨关节及运动

功能障碍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禁止从事高处作业。 

6.13.3  妇女禁忌从事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月经期间禁忌从事 GB/T 3608

规定的第Ⅱ级（含Ⅱ级）以上的作业，怀孕期间禁忌从事高处作业。 

6.14  生物因素 

6.14.1  施工企业在施工前应当进行施工场所是否为疫源地、疫区、污染区的

识别，尽可能避免在疫源地、疫区和污染区施工。 

6.14.2  劳动者进入疫源地、疫区作业时，应当接种相应疫苗。 

6.14.3  在呼吸道传染病疫区、污染区作业时，应当采取有效的消毒措施，劳

动者应当配备防护口罩、防护面罩。 



6.14.4  在虫媒传染病疫区作业时，应当采取有效的杀灭或驱赶病媒措施，劳

动者应当配备有效的防护服、防护帽，宿舍配备有效的防虫媒进入的门帘、窗纱

和蚊帐等。 

6.14.5  在介水传染病疫区作业时，劳动者应当避免接触疫水作业，并配备有

效的防护服、防护鞋和防护手套。 

6.14.6  在消化道传染病疫区作业时，采取“五管一灭一消毒”措施（管传染

源、管水、管食品、管粪便、管垃圾，消灭病媒，饮用水、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

消毒）。 

6.14.7  加强健康教育，使劳动者掌握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识，提高卫生防病

知识。 

6.14.8  根据施工现场具体情况，配备必要的传染病防治人员。 

7  应急救援 

7.1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应急救援机构或组织。 

7.2  项目经理部应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危害事故制定相

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 

7.3  按照应急救援预案要求，合理配备快速检测设备、医疗急救设备、急救药

品、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照明装置、个人防护用品等应急救援装备。 

7.4  可能突然泄漏大量有毒化学品或者易造成急性中毒的施工现场（如接触酸、

碱、有机溶剂、危险性物品的工作场所等），应设置自动检测报警装置、事故通

风设施、冲洗设备（沐浴器、洗眼器和洗手池）、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除为劳动者配备常规个人防护用品外，还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放置必需的防毒

用具，以备逃生、抢救时应急使用，并设有专人管理和维护，保证其处于良好待

用状态。应急撤离通道应保持通畅。 



7.5  施工现场应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急救员，配备急救箱、担架、毯子和其他

急救用品，急救箱内应有明了的使用说明，并由受过急救培训的人员进行、定期

检查和更换。超过 200 人的施工工地应配备急救室。 

7.6  应根据施工现场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危害事故对全体劳动者进行有针

对性的应急救援培训，使劳动者掌握事故预防和自救互救等应急处理能力，避免

盲目救治。 

7.7  应与就近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能够及

时获得医疗救援援助。 

8  辅助设施 

8.1  办公区、生活区与施工区域应当分开布置，并符合卫生学要求。 

8.2  施工现场或附近应当设置清洁饮用水供应设施。 

8.3  施工企业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营养和卫生要求的食品，并采取预防食物

中毒的措施。 

8.4  施工现场或附近应当设置符合卫生要求的就餐场所、更衣室、浴室、厕所、

盥洗设施，并保证这些设施处于完好状态。 

8.5  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当设置男女卫生间、

盥洗设施，设置清洁饮用水、防暑降温、防蚊虫、防潮设施，禁止在尚未竣工的

建筑物内设置集体宿舍。 

8.6  施工现场、辅助用室和宿舍应采用合适的照明器具，合理配置光源，提高

照明质量，防止炫目、照度不均匀及频闪效应，并定期对照明设备进行维护。 

8.7  生活用水、废弃物应当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排放、填埋。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建筑行业劳动者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建筑行业劳动者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A.1。 

表 A.1  建筑行业劳动者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序

号 
工种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 

可能引起的法定职业

病 
主要防护措施 

l 

土石方

施 工

人员 

凿岩工 
粉尘、噪声、高温、

局部振动、电离辐射 

尘肺、噪声聋、中暑、

手臂振动病、放射性

疾病 

防尘口罩、护耳器、热辐

射防护服、防振手套，放

射防护 

爆破工 

噪声、粉尘、高温、

氮氧化物、一氧化

碳、三硝基甲苯 

噪声聋、尘肺、中暑、

氮氧化物中毒、一氧

化碳中毒、三硝基甲

苯中毒、三硝基甲苯

白内障 

护耳器、防尘防毒口罩、

热辐射防护服 

挖掘机、推

土机、铲运

机驾驶员 

噪声、粉尘、高温、

全身振动 
噪声聋、尘肺、中暑 

驾驶室密闭、设置空调、

减振处理；护耳器、防尘

口罩、热辐射防护服 

打桩工 粉尘、噪声、高温 尘肺、噪声聋、中暑 
防尘口罩、护耳器、热辐

射防护服 

2 
砌筑人

员 

砌筑工 高温、高处作业 中暑 热辐射防护服 

石工 粉尘、高温 尘肺、中暑 防尘口罩、热辐射防护服 

3 

混凝土

配 

制及制

品加工

人员 

混凝土工 
噪声、局部振动、高

温 

噪声聋、手臂振动病、

中暑 

护耳器、防震手套、热辐

射防护服 

混凝土制

品模具工 
粉尘、噪声、高温 尘肺、噪声聋、中暑 

防尘口罩、护耳器，热辐

射防护服 

混凝土搅

拌机械操

作工 

噪声、高温、粉尘、

沥青烟 

噪声聋、中暑、尘肺、

接触性皮炎、痤疮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防尘防毒口罩 

4 
钢筋加

工 
钢筋工 

噪声、金属粉尘、高

温、高处作业 
噪声聋、尘肺、中暑 

护耳器、防尘口罩、热辐

射防护服 

5 

施工架

子 

搭设人

员 

架子工 高温、高处作业 中暑 热辐射防护服 

6 
工程防

水人员 
防水工 

高温、沥青烟、煤焦

油、甲苯、二甲苯、

汽油等有机溶剂、石

棉 

甲苯中毒、二甲苯中

毒、接触性皮炎、痤

疮、中暑 

防毒口罩、防护手套、防

护工作服 



防渗墙工 
噪声、高温、局部振

动 

噪声聋、中暑、手臂

振动病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防振手套 

7 

装饰装

修 

人员 

抹灰工 
粉尘、高温、高处作

业 
尘肺、中暑 防尘口罩、热辐射防护服 

金属门窗

工 

噪声、金属粉尘、高

温、高处作业 
噪声聋、尘肺、中暑 

护耳器、防尘口罩、热辐 

射防护服 

油漆工 

有机溶剂、铅、汞、

镉、铬、甲醛、甲苯

二异氰酸酯、粉尘、

高温 

苯中毒、甲苯中毒、

二甲苯中毒、铅及其

化合物中毒、汞及其

化合物中毒、镉及其

化合物中毒、甲醛中

毒、苯致白血病、接

触性皮炎、尘肺、中

暑 

通风、防毒防尘口罩、防 

护手套、防护工作服 

室内成套

设 

施装饰工 

噪声、高温 噪声聋、中暑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8 

筑路、

养护、

维修人

员 

沥青混凝

土摊铺机

操作工 

噪声、高温、沥青烟、

全身振动 

噪声聋、中暑、接触

性皮炎、痤疮 

驾驶室密闭、设置空调、

减振处理；护耳器、防毒

口罩、防护手套、防护工 

作服 

水泥混凝

土摊铺机

操作工 

噪声、高温、全身振

动 
噪声聋、中暑 

驾驶室密闭、设置空调、

减振处理；护耳器、热辐

射防护服 

压路机操

作工 

噪声、高温、全身振

动、粉尘 
噪声聋、中暑、尘肺 

驾驶室密闭、设置空调、

减振处理；护耳器、热辐

射防护服、防尘口罩 

筑路工 粉尘、噪声、高温 尘肺、噪声聋、中暑 
防尘口罩、护耳器、热辐

射防护服 

乳化沥青

工 
沥青烟、高温 

接触性皮炎、痤疮、

中暑 

防毒口罩、防护手套、防

护工作服 

铺轨机司

机、轨道车

司机、大型

线路机械

司机 

噪声、高温 噪声聋、中暑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路基工 噪声、粉尘、高温 噪声聋、尘肺、中暑 
护耳器、防尘口罩、热辐

射防护服 

隧道工 

噪声、高温、粉尘、

一氧化碳、氮氧化

物、甲烷、硫化氢、

噪声聋、中暑、尘肺，

一氧化碳中毒、氮氧

化物中毒、硫化氢中

通风、防尘防毒口罩、护

耳器、热辐射防护服、反

射防护 



电离辐射 毒，放射性疾病 

桥梁工 
噪声、高温、高处作

业 
噪声聋、中暑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9 

工程设

备安装

工 

机械设备

安装工 

噪声、高温、高处作

业 
噪声聋、中暑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电气设备

安装工 

噪声、高温、高处作

业、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 

噪声聋、中暑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工频电磁场防护服 

管工 噪声、高温、粉尘 噪声聋、中暑、尘肺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防尘口罩 

10 

中小型

施工机

械操作

工 

卷扬机操

作工 

噪声、高温、全身振

动 
噪声聋、中暑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平地机操

作工 

粉尘、噪声、高温、

全身振动 
尘肺、噪声聋、中暑 

操作室密闭、设置空调、 

减振处理；防尘口罩、护

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11 其他 

电焊工 

电焊烟尘、锰及其化

合物、一氧化碳、氮

氧化物、臭氧、紫外

线、红外线、高温、

高处作业 

电焊工尘肺、金属烟

热、锰及其化合物中

毒、一氧化碳中毒、

氮氧化物中毒、电光

性眼炎、电光性皮炎、

中暑 

防尘防毒口罩、护目镜、

防护面罩、热辐射防护服 

起重机操

作工 
噪声、高温 噪声聋、中暑 

操作室密闭、设置空调；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石棉拆除

工 

石棉粉尘、高温、噪

声 

石棉肺、石棉所致肺

癌、间皮瘤、中暑、

噪声聋 

防尘口罩、护耳器、石棉

防护服 

木工 
粉尘、噪声、高温、

甲醛 

尘肺、噪声聋、中暑、

甲醛中毒 

防尘防毒口罩、护耳器、

热辐射防护服 

探伤工 
X 射线、γ射线、超

声波 

放射性疾病 放射防护 

沉箱及水

下作业者 

高气压 减压病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防腐工 

噪声、高温、苯、甲

苯、二甲苯、铅、汞、

汽油、沥青烟 

噪声聋、中暑、苯中

毒、甲苯中毒、二甲

苯中毒、汽油中毒、

铅及其化合物中毒、

汞及其化合物中毒、

苯致白血病、接触性

皮炎、痤疮 

护耳器、热辐射防护服、

通风、防毒口罩、护目镜、

防护手套 



  

  

  

  

 


